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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

沪建标定〔2019〕513号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关于批准《预拌混凝土和预制混凝土构件

生产质量管理标准》为上海市工程建设

规范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由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和上海市建筑科学研

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主编的《预拌混凝土和预制混凝土构件生产

质量管理标准》,经审核,现批准为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统一编

号为DG/TJ
 

08-2034-2019,自2019年12月1日起实施。原

《预拌混凝土和预制混凝土构件生产质量管理规程》(DG/TJ
 

08-
2034-2008)同时废止。

本规范由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上海

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负责解释。
特此通知。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

〈2018年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建筑标准设计编制计划〉的通知》
(沪建标定〔2017〕898号文)的要求,由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

监督总站和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

位共同修订编制而成。
修订过程中,编制组对预拌混凝土和预制混凝土构件的生

产、质量管理等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并充分考虑了近年来行

业发展趋势、质量管理现状和行业进步要求,经反复征求意见,认
真总结实践经验,对《预拌混凝土和预制混凝土构件生产质量管

理规程》DG/TJ
 

08-2034-2008进行了修订。本标准的修订是

为了适应本市预拌混凝土和预制混凝土构件行业发展的要求,尤
其是考虑到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发展的新情况,对提高管理水

平和质量保证能力提供了依据。
本标准的内容共七章,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资源管

理;质量管理;质量控制;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与职业健康。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预拌混凝土和预制混凝土构件生

产质量管理规程》DG/TJ
 

08-2034-2008。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内容是：

1.
 

修改了标准适用范围,删除了“企业可根据其组织形式、生
产方式和产品生产特点,对质量控制的有关内容进行删减”的
规定。

2.
 

增加了可追溯性术语。

3.
 

完善了基本规定、资源管理、质量管理要求,例如修改了企

业场所、服务方和供应商评审等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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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修改了质量控制章节管理要求,修改了一般规定,对预拌

混凝土和预制混凝土构件生产质量控制分别提出了管理要求。

5.
 

增加了装配式预制混凝土构件质量控制管理要求,例如材

料堆放、模具、台座以及预制混凝土构件成型等管理要求。

6.
 

增加了预制混凝土构件隐蔽工程验收及脱模、起吊和标识

等控制要求。
 

7.
 

增加了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与职业健康的管理要求。
各单位及相关人员在执行本标准过程中,结合实际,认真总

结经验,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建议反馈至上

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预拌混凝土和预制混凝土

构件生产质量管理标准》编委办公室(地址：上海市宛平南路75
号6号楼201室;邮编：200032;E-mail：shscpcp@126.com),或上

海市建筑建材业市场管理总站(地址：上海市小木桥路683号;邮
编：200032;E-mail：bzglk@zjw.sh.gov.cn),以供今后修订时

参考。
主 编 单 位：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

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参 编 单 位：上海市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质量监督分站

上海混凝土质量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

主 要 起 草 人：黄忠辉 张健民 王荣荣 马海英 朱 慧

石福弟 朱敏涛 李欢欢 朱建华 韩建军

张 仪

主 要 审 查 人：王宝海 施惠生 孙振平 徐亚玲 吴 杰
 

田培云 沈丽华

上海市建筑建材业市场管理总站

201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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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预拌混凝土和预制混凝土构件企业的生产和质量

管理行为,提高企业质量管理水平和质量保证能力,特制定本

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预拌混凝土和预制混凝土构件企业的生产

和质量管理。

1.0.3
 

 预拌混凝土和预制混凝土构件企业的生产和质量管理,
除应执行本标准外,还应符合国家、行业和本市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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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预拌混凝土和预制混凝土构件生产企业 ready-mixed
 

concrete
 

and
 

precast
 

concrete
 

component
 

enterprise
 

生产预拌混凝土或预制混凝土构件的企业,简称企业。

2.0.2 预制混凝土构件 precast
 

concrete
 

component
在企业或现场预先制作的混凝土构件。

2.0.3 质量保证能力 quality
 

assurance
 

capability
企业持续生产合格产品的能力。

2.0.4 检测 test
按照规定程序,确定给定对象的一种或多种特征的活动。

2.0.5 检查 inspection
对产品设计、产品、服务、过程或企业的核查,并确定其与特

定要求的符合性,或根据专业判断确定其与特定要求的符合性

活动。

2.0.6 验证 verification
通过提供客观证据对规定要求已得到满足的认定活动。

2.0.7 可追溯性 traceability
追溯产品生产全过程的历史、应用情况或所处位置的能力,

应涉及材料的来源、生产和加工的历史、产品交付后的分布和所

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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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企业应对生产的产品质量负责。对企业资质、备案或生

产能力等有专门规定的,还应符合有关规定。

3.0.2 企业应具备与生产和质量要求相适应的质量管理水平和

质量保证能力,建立质量管理体系,保证生产的产品符合有关标

准、设计文件和合同要求。

3.0.3 企业的人员、场所、生产工艺、设备和试验检测等资源应

与产品生产特点、生产规模和质量要求相适应。

3.0.4 预拌混凝土和预制混凝土构件应实现产品信息的可追溯

性,宜建立信息管理系统。

3.0.5 企业应制定并实施安全生产管理措施,保障人员安全

健康。

3.0.6 预拌混凝土和预制混凝土构件的生产应符合国家节能减

排的规定,通过采用绿色建材、绿色环保生产工艺、新技术等措

施,实现节能、绿色和环保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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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源管理

4.1 人 员

4.1.1 企业负责人应具备相应的管理能力,能够全面负责企业

的生产和质量管理;技术负责人应掌握相应的专业知识;技术管

理人员的数量应与企业生产规模、生产方式、产品性能和质量管

理要求相适应。对任职资格和人员数量有专门规定时,还应符合

有关规定。

4.1.2 企业应对员工进行必要的教育和培训,技术管理人员和

关键岗位有上岗要求的,应持证上岗。

4.1.3 企业应建立人员档案,包括教育背景、职称证书、岗位证

书和教育培训记录等。

4.2 场 所

4.2.1 企业生产及堆放场所总体布局应合理,符合生产工艺和

环保要求。

4.2.2 厂房和生产车间满足生产要求,设备、设施和机具等布置

合理,物品堆放有序,并有良好的采光和通风条件。

4.2.3 材料储仓应采取防潮、防尘措施。

4.2.4 材料堆场应平整、分隔清晰。堆场宜采用硬地坪,不得有

积水和扬尘。对存放有特殊要求的材料,还应符合其存放要求。

4.2.5 预制混凝土构件堆放应设置专用区域,堆场规模应与企

业产能相匹配,场地平整坚实,排水通畅,并根据产品特点配备适

宜的堆放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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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生产工艺和设备

4.3.1 预拌混凝土和预制混凝土构件生产工艺、生产设备和设

施的数量及其性能等应符合企业生产规模、产品生产特点和产品

质量要求,并符合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要求。

4.3.2 对直接影响生产和产品质量的设备,企业应进行有效管

理,主要包括：建立并保持设备操作规范、日常检查保养制度、保
养计划、使用及维修记录、使用说明书等。

4.3.3 企业应按照有关标准规定对生产计量设备进行检定或校

准,并标识其状态。

4.4 试验检测

4.4.1 企业试验检测能力应与产品生产特点、生产规模和质量

控制要求相适应,能满足原材料质量检测、生产过程质量检测和

产品质量检测的需要。对试验检测能力有专门规定的,还应符合

有关规定。

4.4.2 检测仪器和设备的数量及其性能等应符合试验检测的要

求。检测仪器和设备维护良好,运行可靠。

4.4.3 检测仪器和设备应按照有关标准规定进行检定或校准,
并标识其状态。

4.4.4 检测室的工作条件、采光、温度和湿度等应符合试验检测

要求。

4.4.5 试验检测的取样、样品制作、养护、试验检测操作及记录

等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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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质量管理

5.1 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

5.1.1 企业应制定质量方针,作为企业的质量宗旨和方向。

5.1.2 企业制定的质量目标应与质量方针相一致,并能量化和

考核。各部门还应按照企业质量目标的要求制定部门质量目标。

5.2 组织结构

5.2.1 企业应建立适宜的、能够满足正常生产和质量管理要求

的组织结构。

5.2.2 企业应明确组织结构中各部门的职能和要求,以及各部

门之间的关系。

5.3 职责和权限

5.3.1 企业应明确企业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的职责,明确其应

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并赋予相应权限。

5.3.2 企业应明确各部门负责人的职责、权限和相互之间的

关系。

5.4 文件控制

5.4.1 企业应建立文件形成和控制的程序。包括文件的编制、
审核、批准、变更、发放和保存等,并对文件的有效性和适应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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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评审。文件包括：

1 标准规范。

2 质量手册、程序文件和规章制度等。

3 生产技术规程、操作规程。

4 设计图集和图纸等。

5 其他与生产和产品有关的设计资料。

5.4.2 文件应有受控标识,并应按照控制程序发放和保存。

5.4.3 企业应使用现行有效的文件。直接影响生产和质量管理

的各场所都能得到相应文件的有效版本,有关人员能正确理解文

件,并有效执行。

5.4.4 无效或作废文件应及时收回。确需保留无效或作废的文

件,应进行适当的标识。

5.5 合同评审

5.5.1 企业应建立合同评审程序,明确评审的方法和要求。

5.5.2 合同内容应正确传递到企业有关部门,且技术交底及时

完整。当合同内容有更改时,应及时将更改情况传递到企业有关

部门。

5.5.3 合同评审及技术交底的记录应妥善保存。

5.6 服务方和供应商评审

5.6.1 企业应建立对服务方和供应商能力的评审程序,明确评

审方法和要求,建立合格服务方和供应商名录等档案,并保存有

关记录。

5.6.2 当生产过程中确需选择超出该名录的服务方和供应商,
应对其能力进行专门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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